
 
 
 

 

▸ 清華大學音樂科技推廣教育課程 ―〈新手 DJ 第一堂必修入門課!〉 

科技日新月異，你知道手機也能變成 DJ 台嗎?如果你也是一位有興趣成為 DJ 的初學

者，那就一定不能錯過這堂必修課~ 

課堂上會帶你認識全面的基礎知識，過程中的實際操演讓你體驗當一日 DJ，讓專業

DJ-朱全老師，帶領你從零開始踏上 DJ 路.ᐟ .ᐟ .ᐟ 

名額有限，快快手刀報名~ 

==================== 

       課 程 資 訊 

==================== 

▌課程名稱 ▌ 

〈新手 DJ 第一堂必修入門課!〉 

▌課程時間 ▌ 

◞ 《平日班》總時數 9 小時 

  上課日期 2023/7/14(五)、7/21(五)、7/28(五) pm 18：30~21：30 

◞ 《假日班》總時數 9 小時 

  上課日期 2023/7/15(六)、7/22(六)、7/29(六) pm 14：00~17：00 

▌上課地點 ▌ 

國立清華大學校本部-新竹市東區光復路二段 101 號  

▌對象及名額 ▌ 

16 歲以上學生及社會人士 9~12 名。 

報名額滿後將列入備取名單，未達 9 名不開班。 

▌收費標準 ▌ 

4,500 元/班 

▌報名時間 ▌ 

即日起至 2023 年 7 月 7 日（五）17:00 止，額滿後則列入候補名單。 

▌報名方式 ▌ 

線上填寫報名表單 https://reurl.cc/mDD5MW， 

如有疑問歡迎撥打電話 03-5715131#33588，洽鄧小姐。 

▌繳費方式及期限 ▌ 

報名表單填畢後，本中心會透過 email 寄送電子繳費單據，可由「ATM、銀行臨櫃、

超商、信用卡、匯款」此五種管道進行費用繳納。 

繳費時限為收到電子繳費單據起 3 日內須繳納完畢，本中心確認收到款項，始為報名

成功。 

▌主辦單位 ▌ 

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 音樂、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 

▌協辦單位 ▌ 

國立清華大學 推廣教育中心 

https://reurl.cc/mDD5MW


 
 
 

 

▌課程內容規劃 ▌ 

第一節必修課☞【DJ 初學者的起手式】 

⚫ DJ 基本介紹、曲風介紹、接歌原理、歌曲示範、軟體安裝 

⚫ 使用音樂科技軟體與程式輔助音樂分析及歌單設計 

第二節必修課☞【捲起袖子操作演練】 

⚫ 說明新手誤區 

⚫ 針對曲速相近歌曲實作練習 

⚫ 歌曲處理之經驗分享 

第三節必修課☞【一個 DJ 的誕生】 

⚫ 現場共同合作完成一個 Mixtape 並上傳網路作品分享 

⚫ 使用 AI 產生符合歌單的視覺 

⚫ 影像側錄並拍測 DJ 形象照 

⚫ 上滿 6 小時(含)以上課程者，頒發結業證書。 

 

▌課程 Q&A ▌ 

Q1：我沒有音樂基礎，也不熟悉軟體，可以來上課嗎? 

A1：沒問題!這堂課就是老師為新手設計的入門課，希望大家輕輕鬆鬆來、收穫滿滿

走。 

Q2：上課需要帶哪些東西呢? 

A2：需要學員們各自帶筆電或手機來課堂，老師會搭配音樂科技軟體授課。筆電型

號：Mac 或 Windows 任意型號，⼿機型號：iPhone6s 以上。 

Q3：若全程未缺席，課程結束後會發時數證明嗎? 

A3：學員修業期滿，缺席時數未超過總時數三分之一(含)者，發予結業證書。本推廣教

育非學分班，旨在提供進修相關專業知能，不授予學位證書。如欲取得學位，須經各

類入學考試通過後依規定辦理。 

Q4：除了結業證書之外還有別的成果可以留存嗎? 

A4：時數證明外，課程結束後學員們還會獲得「個人 DJ 形象照」、「DJ 影片紀錄」、

「Mixtape 音檔」，當然還有豐沛的音樂知識~ 

  



 
 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               備    註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▌停、開課及結業 ▌ 

1.請留意報名課程之上課時間及地點、開課日期，如遇特殊狀況，本中心於開課前以

E-mai 通知。 

2.課程有特殊狀況需延期或停課，本中心將以 E-mail 通知。 

3.遇天災或不可抗力之因素停課將順延補課，個人因素缺、曠課恕無法補課。 

4.如課程確定成班，開課前三日將以 E-mail 通知課程相關訊息，請務必填寫正確聯絡

方式以便通知。 

5.如報名人數未達開班人數時不予開班，所繳費用於開課後一個月內無息轉帳退還。 

6.本中心如遇特殊情形，將保有調整師資、課程內容或上課教室等權利。 

7.若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或插班加入課程，恕無法提供補課。 

▌退費相關規定 ▌ 

依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法」第十七條規定辦理。 

1.開課日前退學者，退已繳學費之九成。 

2.開課後未逾全期(含)三分之一者，退已繳學費之半數。 

3.開課已逾全期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還。 

4.學校因故未能開班上課或未獲錄取時，應全額退還已繳費用至學員提供之銀行帳戶。 


